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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雄市議會第 4屆第 7次定期大會第 4次會議紀錄 

日 期：中華民國 115 年 4月 2日（星期四）上午 9 時 2 分(下

午 1 時 13分休息，下午 2 時 30分繼續開會） 

地 點：本會議事廳 

出 席：議長康裕成等 59人（如簽到簿） 

請 假：議員陳幸富、李眉蓁、黃文志 

列 席：市政府－警察局局長趙瑞華等（如簽到簿） 

本 會－警消衛環委員會專門委員王議龍、議事組簡

任秘書鄭義勳 

主 席：由警消衛環委員會第一召集人陳議員善慧、第二召集

人李議員雅靜及許議員采蓁分別主持 

紀 錄：葉惠珍、林逸松 

甲、報告事項 

一、主席宣告開會。 

二、本會第 4 屆第 7 次定期大會第 3 次會議紀錄，經大會認

可確定。 

三、警消衛環部門業務報告： 

（一）警察局趙局長瑞華業務報告。 

（二）消防局王局長志平業務報告。 

（三）衛生局黃局長志中業務報告。 

（四）環境保護局張局長瑞琿業務報告。 

（五）毒品防制局陳局長盈秀業務報告。 

乙、質詢事項 

開始警消衛環部門業務質詢 

質詢議員： 

李議員雅芬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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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議員雅靜 

許議員采蓁 

李議員順進 

邱議員于軒 

黃議員明太 

何議員權峰 

陳議員善慧 

吳議員銘賜 

黃議員柏霖 

林議員富寶 

郭議員建盟 

湯議員詠瑜 

答詢人員： 

警察局趙局長瑞華 

消防局王局長志平 

衛生局黃局長志中 

鳳山分局王分局長春生 

刑事警察大隊鄢大隊長志豪 

毒品防制局陳局長盈秀 

環境保護局張局長瑞琿 

環保稽查大隊王大隊長健州 

交通警察大隊劉大隊長清俊 

丙、其他事項 

主席李議員雅靜於中午12時17分提：擬延長上午開會時間，

俟吳議員銘賜質詢完畢後再行散會，請同意案。 

（無異議通過） 

丁、散會：下午 4 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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